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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主旨 

國立嘉義大學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（以下稱本系）為培養並強化大學部學生於畢業時之

專業能力並與業界實務接軌，及使教師和修習專題課程學生對於專題製作與執行流程有

所根據，茲訂定本系專題課程實施辦法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
二、實施時程 

依據當屆學生適用之課程標準，分兩學期進行，共一學年。 

三、實施方法 

學生需於修習專題(一)該學期開學後三週內，依規定填寫「專題分組表及指導老師同意

書」(附表一)，並檢具相關文件繳交至系辦公室後送學生事務委員會審核。未於指定期

限內提出專題申請者，由系務會議指定指導老師，學生不得異議。 

專題性質得為學術研究、創意實作、或經學生事務委員會核可之項目。 

為達均勻分工之前提，每組專題以 1-3 人為原則。 

學生之認輔教師即為該生指導教師，由指導教師於學期間定期指導。本系每位教師皆有

指導專題生之義務與權利。第一階段每位老師指導學生人數限制為 3-6 名，第二階段可

收名額為 3-7名，如有特殊案例由系務會議決議。 

四、審查與評量方式 

每位學生需於專題(一)修課學期期中考與期末考後一週內繳交專題計劃書面報告，並需

於期末考前分組別進行口頭報告。專題計劃書面報告統一用 A4 紙張電腦打字，並應請

指導老師審閱與簽名，於規定時間內，繳交正本乙份至系辦公室。學期末之口頭報告由

該專題授課教師實行，口頭報告由本系 2 位以上(含指導教師)進行評分，學期末之評分



由為口頭報告評分佔 80%，專題授課教師佔 20%。學生之專題成果若在口頭報告前已有

學術論文發表（含被接受）或國內、外專題競賽獲獎(佳作以上)，並於報告前提出具體

事證與說明者，經學生事務委員會核可得免進行專題成果發表。 

專題(二)由本系於修課該學期期末統一舉辦專題成果發表，專題期末總成績分為專題成

果發表評分及指導教師評分兩部份，各佔 50%。未參加專題成果發表組別同學，專題成

果發表評分即未能得分。專題成果發表由本系教師組成評分小組，必要時得邀請外校教

師參與，分組進行審核與評分，專題成果發表評分小組成員如有擔任參賽者之專題指導

老師，須迴避所指導專題組別。專題成果發表評分含口頭報告 60%、實體與壁報展示 40%。

學生之專題成果若在專題發表前已有學術論文發表（含被接受）或國內、外專題競賽獲

獎(佳作以上)，並於發表前提出具體事證與說明者，經學生事務委員會核可得免進行專

題成果發表。 

每位學生需於修畢專題（二）該學期期末考後一週內依據本系所提供之專題結案報告範

本(附表二)撰寫專題結案報告，專題結案報告應以學術論文方式撰寫並經指導老師審閱

並簽名後連同註明組別、專題研究題目檔名，內含進度摘要、總報告等文書檔及相關圖

資等之電子檔案光碟片乙份，繳交至系辦留存。 

以創意實作參加校內外競賽並獲獎者(佳作以上)，得以參賽所繳交資料代替前述之專題

結案報告。 

五、專題成果發表獎勵 

專題發表各組取前三名予以獎勵，並於系週會公開頒獎表揚，若成績不佳，名次得從缺。

得獎專題將獲推薦對外參加比賽。 

六、如有特殊狀況或規定不足時，由學生事務委員會決議。 

七、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公佈實施。 

 


